
□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 王丹丹

债务人通过离婚财产分割恶意逃避债务的现象屡
见不鲜， 如何平衡债权人利益保护与婚姻家庭关系稳
定成为法律适用的难点。 《民法典》 确立了债权人撤
销权制度， 旨在防止债务人通过不当财产处分行为损
害债权的实现。

如何准确界定债权人撤销权、 第三人撤销之诉等
救济工具的适用边界， 并协调其与婚姻自由、 家庭财
产秩序之间的价值冲突， 是实践中的一大难点。

撤销权针对个人债务

债务性质的认定是决定债权人

能否行使撤销权的先决问题， 法律

对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设置了

截然不同的救济路径。

对于夫妻共同债务， 法律赋予

了债权人最为充分的保障。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 婚姻

家庭编的解释 （一）》 第三十五条

明确规定： 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

人民法院生效判决、 裁定、 调解书

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

的， 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

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

此规定的法理基础在于， 夫妻

共同债务的清偿责任系连带责任。

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协议或裁判， 仅

解决夫妻内部的财产归属与债务分

担问题， 并不产生对抗外部债权人

的效力。 因此， 债权人无需介入债

务人的离婚程序， 也无需诉请撤销

其中的财产分割条款， 可直接依据

生效法律文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对原

夫妻双方名下的财

产强制执行。

但是， 如果债

务被认定为夫妻一

方的个人债务， 情

况就截然不同了。

债务人通过离婚财

产分割， 将其本应

享有的财产份额无

偿或以明显不合理

低价转让给其配

偶， 将直接导致其

个人财产的非正常

减少， 从而损害债

权人债权的实现。

在此情形下， 债权

人享有寻求撤销该

财产处分行为的正

当利益。

然而， 撤销权

能否行使以及通过何种程序行使，

需进一步根据财产分割的具体形式

进行判断。

离婚协议的撤销

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

款， 虽依附于解除婚姻关系这一身

份行为， 但其本身具有财产契约的

性质。 根据《民法典》 第三编合同

编第四百六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

“婚姻、 收养、 监护等有关身份关

系的协议……没有规定的， 可以根

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规定。” 这

为债权人撤销权在离婚协议中的参

照适用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

债权人可依据《民法典》 第五

百三十八条、 第五百三十九条之规

定， 提起撤销权诉讼。 其核心构成

要件包括：

（1） 债权合法有效且成立于

离婚协议签订之前；

（2） 债务人在离婚协议中实

施了无偿或以明显不合理低价处分

财产的行为；

（3） 债务人的行为足以影响

其偿债能力， 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4） 债权人须在知道或应当

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权

利。

司法实践中， 普遍支持债权人

撤销离婚协议中显失公平的财产分

割条款。

在认定离婚协议财产分割条款

的“不合理性” 时， 法院会进行综

合考量。 例如，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 (2022) 京 03 民终 797 号案

所述， 需审查财产分割是否严重偏

离公平原则， 是否存在一方承担全

部或绝大部分债务却分得极少甚至

未分得财产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

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二 ）》

第三条进一步明确： “夫妻一方的

债权人有证据证明离婚协议中财产

分割条款影响其债权实现， 请求参

照适用《民法典》 第五百三十八条

或者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撤销相关

条款的， 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夫

妻共同财产整体分割及履行情况、

子女抚养费负担、 离婚过错等因

素， 依法予以支持。” 这也体现了

对离婚协议特殊性的尊重。

离婚调解书的撤销

离婚调解书虽为人民法院出具

的生效法律文书， 但其内容本质上

是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的产物， 充

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当调

解书中的财产分割方案损害债权人

利益时， 债权人面临一个困境： 其

本可依据 《民法典》 对协议本身行使

撤销权， 但因该协议内容已被生效调

解书所确认和固化， 导致其撤销权在

事实上无法行使。

对此，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

作会议纪要》 （法 ［2019］ 254 号 ）

第 120 条之规定为审判提供了参考。

一般来说， 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的“第

三人” 仅局限于 《民事诉讼法》 第

56 条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及无独立

请求权的第三人， 而且一般不包括债

权人。

但是， 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目

的在于， 救济第三人享有的因不能归

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因生效

裁判文书内容错误受到损害的民事权

益。

因此， 债权人在下列情况下可以

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1） 该债权是法律明确给予特

殊保护的债权， 如 《合同法》 第 286

条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海商法》 第 22 条规定的船舶优先

权；

（2） 因债务人与他人的权利义

务被生效裁判文书确定， 导致债权人

本来可以对 《合同法》 第 74 条和

《企业破产法》 第 31 条规定的债务人

的行为享有撤销权而不能行使的；

（3） 债权人有证据证明， 裁判

文书主文确定的债权内容部分或者全

部虚假的。

债权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还应

当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条

件。 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债权， 债权

人原则上不得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例如，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23) 京 01 民终 10484 号案中， 债

务人左某与张某在离婚调解书中约

定， 共有房产拍卖后的剩余款项全部

归张某所有， 债务则由左某承担。 一

审法院以债权人不符合第三人主体资

格为由驳回起诉。 但二审法院认为，

该调解书的财产处置约定明显降低了

左某的责任财产， 损害了债权人黄某

的债权， 导致黄某本可享有的撤销权

无法行使， 故改判支持黄某的诉讼请

求， 撤销了调解书中的相关条款。

与离婚案件调解书不同， 离婚判

决书中的财产分割方案是人民法院行

使审判权， 在审查证据、 认定事实的

基础上依法作出的司法裁判， 体现的

是司法机关的意志， 而非当事人的自

由处分， 且其对离婚财产分割一般具

有公平性。

因此，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多个案

例的判决体现了这样的观点， 即普通

债权人对于离婚判决书不具有提起第

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当然， 如果债权人确有证据证明

债务人与配偶通过虚构债务、 隐匿证

据等方式进行虚假诉讼， 从而获取了

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判决， 则可以通过

申诉或者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等途

径进行救济。

及时采取措施

综上所述， 债权人在何种情形下

可以撤销债务人离婚时的财产分割方

案， 主要取决以下两点：

第一， 债务性质是决定性因素。

对于夫妻共同债务， 法律已提供充分

保障， 债权人应直接向原夫妻双方主

张权利， 无需亦不能诉请撤销财产分

割。 对于个人债务， 债权人则享有撤

销权行使的空间。

第二， 财产分割形式决定救济路

径。 在个人债务背景下：

首先， 对于 《离婚协议》， 债权

人可以直接依据《民法典》 提起债权

人撤销权之诉；

其次， 对于 《离婚调解书》， 因

生效文书的阻碍， 债权人需转而提起

第三人撤销之诉；

最后， 对于 《离婚判决书》， 因

其体现司法裁判权， 债权人原则上不

得撤销， 仅能在特殊情形下寻求非常

规救济。

作为债权人， 应当增强风险意

识， 在债权债务关系成立时尽可能明

确债务性质并设置担保。 在发现债务

人通过离婚转移财产时， 应准确识别

债务性质与分割形式， 及时采取相应

措施， 选择正确的诉讼路径， 并在法

定期限内及时行使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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